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提升公務員英語能力實施計畫 

                                          94年 6月 7日行政會議通過  
                             102年 9月 12 日所務會議修正通過，自 102 年 7月 23 日生效 

 

壹、依據： 

一、 行政院「挑戰 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之「營造國際化環

境」－「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 

二、 行政院 93年 8月 23日院授人力字第 09300638051號函核定

之「提升公務人員英語能力改進措施」。 

三、 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3年 10月 28日局考字第 0930064816號

函訂「各機關鼓勵公務人員積極學習英語具體措施」。 

貳、目標： 

為鼓勵本所公務人員積極學習英語，以有效提升本所同仁英語 

能力。 

參、實施對象： 

本所公務人員、研究人員及約聘僱人員。                                                                                                                                                                                                                                                                                        

肆、具體輔導措施： 

一、 學習輔導： 

（一）薦送同仁報名參加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辦理各項英語能力訓

練或邀請通過英語檢定人士或同仁分享心得。 

（二）訂購全民英檢相關書籍、光碟、錄音帶（錄影帶）等相關資

料，供同仁參閱使用。 

（三）於每日上午 8：30-9：00及下午 4：30-5：00播放英語錄音

帶，以營造英語學習環境。 

（四）薦送本所公務人員參加全民英檢相關訓練。 

（五）為落實本所組織學及營造學習環境，組成學習種籽隊，討論

及提供英語學習服務措施。 

（六）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將研發或購置全民英檢學習課程及模擬測

試題目，置於該中心「E等公務園」學習網，免費提供公務

人員自我測試，以精進英語能力。 

（七）國立教育廣播電台提供線上收聽英語廣播服務。 

二、 通過各級全民英檢或相當英語能力測驗者之費用補助及獎勵

標準如下： 

（一）測驗費用補助： 

於取得合格證書 2個月內，檢附合格證書影本、繳費收據及 



申請表（格式如附表），申請測驗費用（初試及複試）補助。

已通過較高等級者，不得再申請較低等級（或同一等級）之

測驗費用補助。 

（二）進修費用補助： 

奉准利用公餘時間參加各大學院校、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辦理

之英（外）語進修課程及線上英語等課程，且成績及格人員，

得於進修結束後 2個月內，檢附核准進修原簽、成績通知、

結業證書或學習時數認證，申請 1/2進修費用補助，惟同一

進修期間，申請進修費用補助以 1項為限。 

（三）上述費用補助，每人每年補助總金額最高以 2萬元為限，並

視本所年度預算經費狀況調整。 

（四）獎勵： 

1、初級、中級：核予嘉獎 1次。 

2、中高級、高級：核予嘉獎 2次。 

3、優級：核予記功 1次。 

伍、經費： 

  辦理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所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陸、本實施計畫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簽奉所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英語進修（測驗檢定）費用補助申請表 

申 請 人          服務單位         職    稱         

申請種類 □ 英語進修 

□通過英檢等級 ： □初級   □中級    □中高級    □高級     □優級 

檢   附 

證明文件 

一、繳費收據（正本）、成績通知、及核准進修原簽、結業證書或學習時數認證

（影本） 

二、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合格證書（影本） 

申  請 

補 助 金 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核  准 

補 助 金 額                    

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茲領到                                                                   

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英語進修（檢定測驗）費用補助費新台幣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具領人：（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 位 主 管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所 長 

    

附註：1、補助對象：奉准以公餘時間參加英語進修成績及格或通過各級英語檢定之編制內公
務、研究及約聘僱人員。 

      2、本項補助應於進修結束或取得合格證書後 2個月內申請。 



 


